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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學術倫理相關規定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學術倫理的
聲明(111.7.28修正)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研究人員學
術倫理規範(111.7.28修正)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涉及
學生學位論文之學術倫理參考指引
(112.06.16訂定)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及審議要點(113.5.2修正)

政府單位學術倫理相關法令

國科會 教育部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
理原則(106.05.31訂定)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員違反送審研
究人員資格規定處理要點(111.11.16修正)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則(113.07.08修正)

★更多資訊請至北醫研發處網站-學術倫理專區 參閱★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7e00ab5c-80ad-4115-b76f-6668b8ec5a7c?l=ch
https://edu.law.moe.gov.tw/index.aspx
http://tmu-academic-ethics.com/


不得同時
提出重複
研究計畫
申請

二十六、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略以)
(五)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會提出申請，違反
規定者，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六)以同一研究計畫向本會及其他機構(含國內外、大陸
地區及港澳)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申請書內詳列申請
本會及其他機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同一項目及金額不
得重複申請補助。

★研究計畫內容涉及撰寫初步研究成果部分(preliminary data),如為自己已發表之數據,建議也應明確註記期刊論文來源。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8.同一研究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論文一稿多投應遵
守發表單位（期刊與會議等）之出版倫理規定：

(1)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會提出申請。以同一
研究計畫向本會及其他機構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申請
書內詳列申請本會及其他機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同一
項目及金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2)論文是否被允許一稿多投，應遵守發表單位（期刊與
會議等）之出版倫理相關規定。

計畫書



影片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za8tTwErM&t=2m34s

註：2：33為本次重點“一魚多吃”樣態宣導!!

一魚?吃

https://ethics.moe.edu.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za8tTwErM&t=2m34s


01

02

03

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
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
資料或研究成果。

04

國科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
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
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自我抄襲：研究計畫或論文未適
當引註自己已發表之著作。

05

06

07

重複發表：重複發表而未經註明。

代寫：由計畫不相關之他人代寫論
文、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

08

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

其他違反學術倫理行為，經本部
學術倫理審議會議決通過。

國科會明定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



教育部明定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

01

02

03

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
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
資料或研究成果。

04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

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
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
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由他人代寫。

06

07

08

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
適當引註。

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09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
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
合著人證明。

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
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
序情事，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
響論文之審查。

05 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10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第9點(略以):
共同作者列名原則及責任：
不當列名:包括受贈作者(gift author)、榮譽作者
(honorary author)、掛名作者(guest author)、聲
望作者(prestige author)、影子作者(ghost 
author)、強迫掛名(coercion authorship)、相互
掛名(mutual support authorship)，或僅提供研
究經費、僅編修或校對論文、或為一般事務管
理或行政支援人員等。

國科會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

政府單位明定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
－列名原則

四、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始得列名為作
者。學生學位論文之部分或全部為其他發表時，
學生應為作者。所有作者應確認所發表論文之
內容，並對其負責。著作或學位論文違反學術
倫理經查證屬實時，相關人員應負下列責任：
(一) 列名作者應對所貢獻之部分，負全部責任。
(二) 列名作者其列名未符合國內外標準者，雖
未涉及或認定違反學術倫理，惟於因列名於發
表著作而獲益時，應負擔相應責任。
(三) 重要作者兼學術行政主管、重要作者兼計
畫主持人，對所發表著作，或指導教授對其指
導學生所發表之學位論文，應負監督不周責任。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



近年學術倫理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113/09/27113年度生命科學新進教師學者研習營簡報
國科會研究誠信電子報第58期，2024年9月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比對系統-作業原則

資料來源：113/09/27113年度生命科學新進教師學者研習營簡報



掠奪性(predatory)期刊
以下掠奪性期刊特性供參

資料來源：113/09/27113年度生命科學新進教師學者研習營簡報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2)

相似的期刊名稱

使用與具聲譽期刊相
似的名稱

數量多/逐年暴增

期刊一年內所發表的文
章數量增加或特刊 (Special 

Issues)超過普通刊數

高額的APC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費用

編輯群規模大小

Journal Editorial 
Board規模大小不
一，似乎都大於其
他相同領域的JCR
期刊

同儕(peer-review)

審查過程

從提送申請到接受平
均時間短

自我引用之行為

自我引用率高，扣
除自我引用後，該
期刊IF值有所下降



儘量不投稿於爭議性期刊，特
別是出版社營運模式或期刊審
查過程、投稿接受率、引用率
操作方式等尚有疑義者，例如
MDPI、Frontiers Media、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OMICS Publishing Group、
Hindaw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等出版社或使用類似營運策略
出版社所發行之期刊。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2)

爭議性期刊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4)

掠奪性會議之思考、檢查、參加檢查步驟（含自我檢查清單）



本校圖書館
資源運用

資料來源：本校圖書館網站
https://library.tmu.edu.tw/Forms/FormSystem/FormHome.aspx

•常用資源項目-Turnitin 原創性比對工具
•其他連結-掠奪性期刊宣導及初檢服務

• 本校圖書館提供一種檢核論文原創性
的比對工具，只需將論文或期刊、報
告上傳至Turnitin，透過與網路文獻資
源及Turnitin 本身所擁有的數據庫來
進行檢查，即可顯示文稿內容與參考
文獻的原創性及相似比例。

https://library.tmu.edu.tw/Forms/FormSystem/FormHome.aspx


資料來源： 112/9/4 112年藥學及中醫藥、胸腔醫學跨領域學門推動座談會簡報

成果與文字再利用範圍



揭露本次計畫申請與政府補助計畫之相關性

*已執行之計劃亦可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網站查詢(https://www.grb.gov.tw/)
生科處專屬表(NSCB09)「揭露本次計畫申請與政府補助計畫之相關性」(網站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74f9ed18-

686b-42d2-a3a3-803e09969283?)

資料來源： 112/9/4 112年藥學及中醫藥、胸腔醫學跨領域學門推動座談會簡報

https://www.grb.gov.tw/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74f9ed18-686b-42d2-a3a3-803e09969283?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1)



校內近期案例分享(一)

A師申請國科會 110年度個別型及整合型兩
類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不同，惟二部計
畫申請書內容文字敘述、順序等幾近完全相
同，是否涉嫌違反學術倫理?

結果：違反學術倫理。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26條第5點：「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會提出申
請，違反規定者，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
定處理。」



校內近期案例分享(二)

B師研提國科會 111年度個別型專題研究計
畫兩件，計畫名稱除器官疾病不同及關鍵文
字不同，兩件計畫申請書內容高度雷同，是
否涉嫌違反學術倫理?

結果：違反學術倫理。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26條第5點：「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會提出申
請，違反規定者，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
定處理。」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中心」平台資源

資料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09年11月13日修正)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六點
(113年11月1日修正)

國科會為使步入基礎科學研究之優秀學子，儘早培養學術倫理之觀念，確保研究過程中具有正確認知，爰新

增第四款，規定申請計畫之學生，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會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先修習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了解學術倫理之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落實誠信精神、自律能力及倫理意識，以達學術倫理教
育向下扎根之目的。

第16點

新增第四款內容：
(四)申請研究計畫之學生應於申請機構函送
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完成至少六小
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臺北醫學大學學術倫理
管控機制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學術倫理規範
(112年6月15日新訂)

更多詳情可參閱本校研發處學術倫理專區
(網站http://tmu-academic-ethics.com/RelevantRegulations)

本校為致力推動學術倫理自律機制，強化研究誠
信風氣，提升本校及附屬醫院參與研究之人員良
好學術信用，彰顯學術價值並維護名譽，特訂
「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學術倫理規範」。

（六）同一研究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論文
一稿多投應遵守發表單位（期刊及會議等）之
出版倫理規定：
1.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校、附屬醫
院及相關機構提出申請。以同一研究計畫向本
校、附屬醫院及相關機構申請補助時，應於計
畫申請書內詳列申請本校、附屬醫院及相關機
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同一項目及金額不得重
複申請補助。

http://tmu-academic-ethics.com/RelevantRegulations


學術倫理課程時數取得途徑

依照本校學術倫理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規範，學術倫理課程時數可
採取以下認列途徑(可合併採計，例：參加2小時之講座+4小時線上
課程)

⚫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課程
⚫ 本校及三院辦理之學術倫理相關訓練課程
⚫ 校外單位辦理之學術倫理相關訓練課程

校內課程須經本校「教職員工學習發展系統」、「學術活動網」
登錄並完成課程或由主辦單位核發修課證明後始得認列。

http://tmu-academic-ethics.com/media/uploads/froala_editor/files/%E8%87%BA%E5%8C%97%E9%86%AB%E5%AD%B8%E5%A4%A7%E5%AD%B8%E5%AD%B8%E8%A1%93%E5%80%AB%E7%90%86%E6%95%99%E8%82%B2%E8%AA%B2%E7%A8%8B%E5%AF%A6%E6%96%BD%E8%A6%81%E9%BB%9E_QyB0HPq.pdf


課程證明何時繳交?



計畫送出時，計畫主持人應完成以下事項

(1)計畫主持人應確認本人及計畫書中CM06表所列研究人員是否為
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

(2)計畫主持人應確認計畫書內所列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人員於
計畫送出之日前3年內完成6小時學術倫理課程。

(3)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人員應於計畫線上送出時備妥本校國科
會專題計畫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課程檢核表(詳閱附件)及相關文件，
由主持人彙整後送研發處康翠娟小姐備查。



注意事項

需繳檢附之文件

國科會專題計畫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課程檢核表

課程證明

國科會計畫申請書封面(CM01表)
國科會計畫研究人力表
(CM06表，並於表中圈選首次執行人員)
國科會核定清單(無則免附)

其它注意事項
計畫中每一位首次執行計畫之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研究人員皆需填
寫一份表單，於國科會計畫申請線上送出後檢附電子檔寄予研發處
康翠娟小姐(m513097010@tmu.edu.tw 分機7112)

表單下載：本校研發處學術倫理專區(網站http://tmu-academic-ethics.com/LearningResources)

http://tmu-academic-ethics.com/LearningResources


計畫通過後，計畫主持人應完成以下事項

(1)確認計畫聘任之助理人員是否為
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
(聘任時於系統勾選助理是否為首次執行計畫)

(2)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助理人員，應於助理
起聘日起3個月內於以下系統上傳課程證明
專任助理、博後→專任助理管理系統
兼任助理、臨工→兼職人員管理系統

註：臨工(臨時工資)工作內容若無涉及研究成果
不需要修習6小時學倫課程。



學術倫理教育相關資源



研發處-學術倫理專區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倫理專區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109年11月13日修正)

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

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
會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會申請研究
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
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
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
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請點選個人註冊進行註冊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課程可認列本校
”職員教育訓練”及”教師繼續教育”時數

Step1：
於”教職員人才發展系統(限PC)”報名線上課程，請依照於”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習
時數報名相應課程，最低認列1小時，最高認列6小時。同一課程僅能報名一次。注意：112
學年度已修課人員不得重複認列時數。

表單下載：本校教職員人才發展系統(限PC) (網站https://ehrd.tmu.edu.tw/eHRD/eHRDOrg)

https://ehrd.tmu.edu.tw/eHRD/eHRDOrg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課程可認列本校
”職員教育訓練”及”教師繼續教育”時數

Step2：
完成課程後於教室繳交修課證明PDF檔案，並於檔案名稱請輸入證書右上角之證書編號，
上傳完成並經研發處審核後即可認列時數。(若檔案無法上傳，請於作答區輸入證書編號，
送出作業後將證書檔案寄至m513097010@tmu.edu.tw)

表單下載：本校教職員人才發展系統(限PC) (網站https://ehrd.tmu.edu.tw/eHRD/eHRDOrg)

https://ehrd.tmu.edu.tw/eHRD/eHRDOrg


聯絡單位

聯絡單位：臺北醫學大學研發處研究推動中心
承辦人：康翠娟小姐
電話：(02) 2736-1661 #7112
Email：m513097010@tmu.edu.tw

mailto:yuhua.w@tmu.edu.tw


http://tmu-academic-ethics.com/


